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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资料收集、调研访谈、现场检查、问卷调查以及评价分析等评价程序得出的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咸安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综合评分结果为90.65分，评价结果级别为“优”。具体评分结果见下表：
评分结果一览表
	评价准则
	准则分值
	评价得分

	项目决策
	20分
	17.50分

	项目过程
	20分
	18.99分

	项目产出
	40分
	38.50分

	项目效果
	20分
	15.66分

	综合绩效
	100分
	90.65分

	评价等级
	-
	优



[bookmark: _Toc14988][bookmark: _Toc31680]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决策。对照评价指标体系，项目决策情况评价指标权重20分，得分17.50分。扣分2.50分，其原因大多项目村自行设置绩效指标未根据上级下达的绩效指标进行匹配，自行设置的绩效指标不够科学合理，经济效益指标“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和社会效益指标“项目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等上级考核指标缺失，易造成本级设定的绩效目标与上级项目验收标准脱节。
（2）过程。通过对项目资金监管和组织管理情况的了解分析，与取得的资料对照指标体系，过程评价指标权重分值20分，评价得分18.99分。扣分1.01分，其原因是：一是本项目拨付至各项目村的预算资金未全部执行完毕，2024年拨付至横沟村长岭村100万元，全年实际支付94万元。二是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不够。大多项目村在编制各项目绩效目标时，脱离了省级财政部门下达的绩效目标；评价小组在评价过程中也未发现针对本项目的专项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的相关材料，未严格落实《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3）产出。通过对项目产出数量、质量及时效的评价分析，本项目各项产出目标基本实现了预期；对照指标体系，产出指标设置权重分40分，评价得分38.5分。扣1.5分，其原因是：由于项目组织统筹性不强，且涉及区、镇、村三级管理，项目管理权责不清，导致项目执行监控及考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见完整的项目管理电子台账，项目中期执行监控、后期绩效评价等数据难以统计。
（4）效益。通过对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性影响的分析和对项目村村民及基层干部的满意度调查，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各项目村提高了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解决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村民和基层干部满意度高；对照评价指标体系，效益指标设置权重分20分，评价得分15.66分，扣分4.34分，是因为本项目所涉及的35个项目村中，45.71%的项目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10%以上的目标，其余19个项目村未达成上级下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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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04]（1）项目组织统筹机制缺位，管理权责边界模糊。
项目涉及区、镇、村三级主体共管35个行政村的49个子项目，但未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管理权责交叉不清。具体表现为：项目执行监控与考核主体责任未落实，全过程管理电子台账缺失，中期执行数据无法追踪，后期绩效评价缺乏基础支撑。此类问题直接降低项目管理效率，影响资金效益转化，亟需通过权责清单和动态监控机制破解多头管理困局。
（2）部分绩效指标设置脱离上级目标，考核维度缺失。
多数项目村自行设定的绩效指标与省级财政下达的要求严重脱节。突出表现在：未承接上级指标，如“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10%”“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等；自设指标科学性不足，如鳌山村重复设置质量指标，设置的数量指标名称提炼不够精准，且高桥镇澄水洞村未设置绩效目标。
（3）集体经济增收效果失衡，发展动能持续性不足。
35个项目村中54.29%（19个村）未达成集体经济年增10%的核心效益目标，其中9村出现负增长。典型如南川村收入骤降37.52%，广东畈村连续零增长。深层次矛盾在于：产业扶持缺乏差异化策略，弱势村庄未获针对性资源倾斜；增收模式单一，过度依赖基建投入而忽视长效机制。需警惕“项目建成即效益停滞”风险，避免公益建设沦为短期输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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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三级联动责任机制，构建数字化监管闭环。
建立“区统筹-镇督导－村落实”权责清单，重点厘清项目执行监控和项目考核责任主体。同步开发农村公益项目全周期管理平台，强制录入立项、施工、验收数据并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将资金支付进度纳入平台预警模块，确保长岭村类问题实时干预。通过打通财政、农业部门数据接口，实现中期监控与后期评价的数字化溯源，根治管理碎片化痼疾。
（2） 规范绩效目标衔接管理，建立双轨审核制度。
严格推行“上级目标刚性承接+本级特色补充”的双轨制指标设置：要求项目村申报时逐项匹配省级下达的各项核心指标（设施数量、收入增幅、组织力），由各乡镇财政所前置审核；增设“目标科学性”否决项，对模糊表述或指标设置不合理的强制退回修正。针对澄水洞村类目标缺失问题，实施申报材料完整性一票否决，从源头杜绝目标脱节风险。同时，区项目主管部门根据项目实际，制定设计相关项目建设类绩效指标体系，让各项目村申请项目编制绩效目标时，能从“填空题”变为“选择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3）实施差异化增收赋能，创新资源整合机制。
对弱势村开展“一村一策”诊断：由农业部门牵头组建专家团，针对负增长村（如南川村）识别产业短板，配套技术培训或电商渠道资源；建立跨部门资源整合池，优先将文旅、供销系统项目向达标困难村倾斜。推行“以效定资”激励制度，将集体经济增幅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如增幅＞15%给予10%额度奖励）。通过“诊断－赋能－激励”闭环，破解增收不均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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